
附件1
北京市0-6岁儿童视力残疾筛查实施细则

一、视力残疾定义
视力残疾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眼视力低下并且不能矫正，或者视野缩小，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视力残疾按最佳矫正远视力和视野状态分低视力和盲。
视力残疾均指双眼而言，若双眼视力不同，则以视力较好的一眼为准。如仅有单眼视力低下，而另一眼的最佳矫正远视力达到或优于0.3，则不属于视力残疾范畴。视野以注视点为中心，视野半径小于10度者，不论其视力如何均属于盲。
二、视力残疾筛查对象
0-6岁常住儿童。
三、视力残疾筛查内容
（一）视力残疾初筛
1.初筛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初筛时间及内容：(表1)
表1 视力残疾初筛时间和内容
	初筛时间
	初筛内容

	新生儿访视
	眼外观检查
询问出生情况
光照反应（满月访）

	3月龄
	眼外观检查
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

	6月龄
	

	9月龄
	

	12月龄
	

	2岁
	

	3岁
	

	4岁
	眼外观检查
视力检查

	5岁
	

	6岁
	


3.初筛工具：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国际标准视力表或对数视力表。
4.初筛方法
（1）眼外观检查：检查有无眼部结构的畸形和缺损，瞳孔区发白或眼球震颤等。
（2）光照反应：检查者将手电筒快速移至婴儿眼前照亮瞳孔区，重复多次，两眼分别进行。婴儿出现反射性闭目动作为正常。
（3）视力检查：0-3岁儿童应用“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4-6岁儿童采用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
5.转介
（1）转介指标
①眼外观检查眼部结构明显畸形或有病变者。
②检查配合的婴儿经反复检测均不能引出光照反应。
③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阳性者。
④视力检查双眼最佳视力4岁小于等于0.6,5岁小于等于0.8。
⑤新生儿访视时，告知出生体重＜2000g的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应在生后4-6周或矫正胎龄32周时及时进行眼部检查。
（2）转介方法
①对于疑似视力残疾者，初筛机构，将其转介至区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复筛。
②新生儿访视时，发现出生体重＜2000g的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初筛机构将其转诊到市级诊断或残疾评估机构进一步诊断评估。
（二）视力残疾复筛
1.复筛单位：区妇幼保健院
2.复筛时间和内容(表2)
表2  视力残疾复筛时间和内容
	年龄
	双眼视力复筛方法
	复筛阳性结果

	0-3岁
	光照反应
瞬目反射
红球试验
眼球追随运动
	无瞳孔对光反射
无瞬目反射
不寻找红球
不追随灯光或目标

	4-6岁
	国际标准视力表或对数视力表
	双眼最佳视力低于0.3



3.复筛工具
（1）聚光手电灯：用于瞳孔反射和眼球追随运动检查。
（2）红球：直径5cm左右的红球，用于红球试验。
（3）视力表：国际标准视力表或对数视力表，不配合的儿童可选用儿童图形视力表。
4.复筛方法
（1）眼外观检查：检查有无眼部结构的畸形和缺损，瞳孔区发白或眼球震颤等。
（2）视力检查：根据儿童年龄选择相应的视力评估方法，如光照反应、瞬目反射、红球试验、眼球追随运动、视力表检查等（表2）。
5.转介
（1）转介指标
①眼外观检查眼部结构的明显畸形或有病变者。
②表2中视力筛查任一项结果阳性。
（2）转介方法
对于符合转介指标者，复筛机构将其转介至市级视力残疾诊断评估机构进行诊断评估。
（三）视力残疾诊断评估
1.评估机构
（1）技术：能独立完成视觉行为观察和视力检测并矫治，能对其结果进行综合评估，做出诊断及鉴别诊断，确定视力残疾级别。
（2）设备：白色小球（直径0.32cm）、硬币（直径24ｍｍ）、乒乓球（直径40ｍｍ）和黑布；国际标准视力表或对数视力表、图形视力表；眼底镜、裂隙灯、视野计等。
2.评估方法
依据双眼矫正视力、视野、眼电生理等检查结果，结合致盲性眼病的诊断标准进行视力残疾评估。常用视力和视野检查方法如下：
（1）滚球试验法：适用于2岁及以下儿童。采用直径0.32cm的白色小球来替代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
（2）视力检查：4-6岁儿童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或对数视力表检查双眼远视力。
（3）手指检查或实物测定法：适用于不能配合视力检查的儿童，通过检查者手指或乒乓球（40ｍｍ）、硬币（直径24ｍｍ），进行视力检查。
（4）视野：一般采用对比法结合弧形视野计检查视野。


附件2
北京市0-6岁儿童听力残疾筛查实施细则

一、听力残疾定义
听力残疾是指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在无助听设备帮助下，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环境声及言语声，在理解和交流等活动上受限，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
听力残疾均指双耳而言，若双耳听力不同，以听力较好一耳听力损失情况作为评估依据。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大于40dB HL者为听力残疾。
二、听力残疾筛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新生儿听力筛查结果，通过耳外观检查、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及便携式听觉评估仪对辖区0-6岁儿童进行听力筛查，筛查未通过者持“北京市儿童听力筛查报告单”转介至区妇幼保健机构复筛或直接转诊至对口的听力诊断中心。
（一）筛查工具
1.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适用于0-3岁儿童的听觉行为观察。
2.便携式听觉评估仪：适用于6个月以上儿童的行为测听。
（二）筛查方法
1.耳外观检查：检查有无外耳畸形、外耳道异常分泌物、外耳湿疹等。
2.听觉行为观察：运用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进行筛查，任何年龄段的声音或语言相关条目阳性，提示有听力异常的可能。
3.听力筛查：采用便携听觉评估仪进行听力检查。便携式听觉评估仪筛查阳性指标分别见表1。
表1  0-6岁儿童便携听觉评估仪听力筛查阳性指标
（室内本底噪声≤40dBA ）
	年龄
	测试音强度
	测试音频率
	筛查阳性结果

	6-11月龄
	60（dB HL，耳机/声场）
	2kHz（纯音/啭音）
	无听觉反应

	12-35月龄
	55（dB HL，耳机/声场）
	2、4 kHz（纯音/啭音）
	任一频率无听觉反应

	3-6岁
	40（dB HL，耳机/声场）
	1、2、4 kHz（纯音/啭音）
	任一频率无听觉反应


    （三）转介指标
1.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
2.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阳性。
3.便携听觉评估仪筛查，任何一侧耳未通过。
（四）筛查设备及环境要求
1.听力筛查设备应定期经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校准。便携听觉评估仪技术指标：
（1）声音种类：纯音、啭音。
（2）频率范围：0.5、1.0、2.0、4.0 kHz。
（3）声音强度：插入耳机为25～100 dB HL；声场测听扬声器的强度为20～90 dB SPL/HL，每5dB一档。
2．筛查房屋应安静，远离电梯、超声等辐射干扰，室内本底噪声≤ 45 dB(A)。
三、区妇幼保健机构复筛
（一）复筛工具
选用耳声发射仪（OAE）或/和自动听性脑干反应（AABR）进行复筛。
（二）复筛方法
1.OAE（耳声发射仪）
   （1）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EOAE）
    刺激声：短声（click）
    刺激强度：0-85dB peSPL(峰值等效声压级)之间
    扫描时间：20ms
    信号延迟：可调
    信号叠加：50-260 次
   （2）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
    刺激声：两个连续纯音f1 和f2
    刺激声强度：L1 较L2 高10-15dB（L1=65dB SPL，L2=55/50d BSPL）
频率比：f2/f1=1.1-1.5（应至少设0.8k、1k、1.5k、2k、3k、4kHz 共6个测试频率点）
2.AABR（自动听性脑干反应）
    刺激声：短声（click）
    刺激强度:35dBnHL
（三）转介指标
1.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阳性。
2.耳声发射仪（OAE）筛查，任何一侧耳未通过。
    3.自动听性脑干反应（AABR）筛查，任何一侧耳未通过。
（四）筛查环境与条件
筛查房屋应当安静，远离电梯、超声等辐射干扰，通风良好，室内本底噪声≤ 45 dB(A)。应用AABR筛查时，儿童需在睡眠状态，必要时需服用镇静剂。
四、听力残疾评估
（一）市级诊断与评估机构
1.技术：能使用电耳镜进行耳科一般检查；独立完成纯音听力测试；能结合行为测听、耳声发射、脑干诱发电位及声导抗测试结果进行综合听力学评估，做出诊断及鉴别诊断，确定听力残疾级别。
2.设备：电耳镜、纯音听力计、声场、视觉强化装置、诊断型耳声发射仪、听性脑干诱发反应仪、声导抗仪。
3.测听室：测听室要求室内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物品陈设简洁，房间面积10 m2左右，听力残疾评估要求测听室本底噪声≤25 dB(A)，符合GB/T16403、GB/T16296国家标准。
（二）评估方法
1.主观测听：在标准测听室内采用纯音听力计及辅助装置进行行为测听。０-6个月儿童采用听觉行为观察法；6个月-3岁儿童采用视觉强化测听法；4-5岁儿童采用游戏测听法；５-６岁儿童采用纯音测听法。
2.客观测听：采用脑干诱发电位、耳声发射、声导抗等客观测听方法进行综合听力学评估。
五、听力残疾早期干预
确诊为永久性听障儿童，应及早干预或转介到康复干预机构或在康复干预机构的指导下开展社区家庭早期干预。干预内容包括助听器验配、人工耳蜗植入及系统的听觉言语康复训练，并定期进行康复效果评估。












附件3  
北京市0-6岁儿童肢体残疾筛查实施细则
（不包括神经系统异常部分）

一、肢体残疾定义（不包括神经系统异常部分）
指人体运动系统的结构、功能损伤造成四肢残缺或四肢、躯干畸形等而致人体运动功能不同程度丧失以及活动受限或参与局限。
包括：
（一）上下肢因发育异常或伤、病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
（二）脊柱因发育异常或伤、病所致的畸形或功能障碍。
二、筛查对象
0-6岁常住儿童。
三、筛查方法与转诊流程
（一）筛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对儿童肢体外观检查、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筛查对辖区内0-6岁儿童进行筛查。
1.筛查工具：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
2.筛查方法
（1）一般检查：了解儿童是否存在以下发育性髋关节脱位高危因素：女性、臀位、有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家族史、伴有斜颈和跖内收、产后采用襁褓包、髋关节有弹响、持续存在的皮纹不对称、母孕期羊水过少等。
观察儿童背部体表有无囊性膨出物、脊柱侧弯、有无足内翻、肢体残缺或不等长、手足畸形及以下发育性髋关节脱位体征：大腿、腹股沟和（或）臀部皮肤纹理（皮纹）不对称、臀部一侧增宽、双下肢不等长、一侧下肢活动减少或持续处于外旋屈曲位置、站姿异常以及步态异常以及单足站立试验（Trendelenburg试验）阳性等。
（2）髋关节检查：采用外展试验（Ortolani试验）和Galeazzi征（Allis征）进行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筛查。
（3）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适用于0-3岁儿童。相应筛查年龄段任何一条相关预警征象阳性，提示有发育偏异的可能。
3.转介指标
（1）儿童有显著脊柱膨出物、内翻足、肢体残缺或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等任何异常体征之一。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筛查阳性指征：
1）新生儿期：大腿、腹股沟和（或）臀部皮肤纹理（皮纹）不对称、臀部不等宽、双下肢不等长、一侧下肢活动减少或持续处于外旋屈曲位置、髋关节活动时有弹响。外展试验（Ortolani试验）或Galeazzi征（Allis征）阳性。
2）婴儿期：大腿、腹股沟和（或）臀部皮肤纹理（皮纹）不对称、臀部不等宽、双下肢不等长、一侧下肢活动减少或持续处于外旋屈曲位置、髋关节活动时有弹响。外展试验（Ortolani试验）或Galeazzi征（Allis征）阳性。
3）学步期儿童：站姿异常（腰椎前突、臀部后翘）、步态异常（跛行或鸭步）、Trendelenburg试验阳性。
（2）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阳性。
（二）转诊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筛查阳性儿童由社区儿童保健医生将其转诊到区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复筛。复筛阳性儿童需转到市级诊断机构或肢体残疾评估机构进行诊断评估。如转诊指征为脊柱膨出物、内翻足或肢体残缺者，社区需将儿童直接转诊至市级诊断机构或肢体残疾评估机构进行诊断评估。
四、残疾诊断
（一）评估机构
1.技术：熟练阅读影像学片/报告，掌握专业诊断标准。
    2.设备：超声、X线平片、CT、MRI等辅助设备。
（二）评估方法
1.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评估：询问病史，了解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高危因素；结合专科体检以及辅助检查进行评估。6个月以下儿童采用超声检查（Graf方法或/和Harcke方法），6个月以上儿童拍双髋关节X光正位片。
2.其他肢体残疾的评估：通过病史询问、临床体征检查以及辅助检查进行评估。
五、早期干预
（一）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新生儿至6个月以内婴儿首选Pavlik挽具进行矫治，6个月至1岁半儿童采用闭合复位及石膏固定，1岁半以上儿童采用髋关节切开复位方法。
（二）其他肢体残疾：根据脊柱裂及脊膜膨出、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等肢体残疾类型，选择适宜的医疗、康复服务，并根据残疾程度不同，选择适宜的辅助器具，以改善儿童的日常生活能力。



















附件4
北京市儿童脑瘫（运动发育落后）
筛查实施细则

一、脑瘫定义
脑性瘫痪简称脑瘫，由围生期非进行性脑损伤所导致的中枢性运动障碍，以姿势与肌张力异常为特征。常伴有感觉、认知、交流、行为等障碍和癫痫发作。脑性瘫痪在儿童早期常表现为运动发育落后。
二、脑瘫筛查
（一）初筛
脑瘫以中枢性运动障碍为主要表现，0-1岁时以运动发育迟缓/落后为主要表现，如果能够早期进行干预，患儿恢复正常或降低残疾程度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而1岁以上的脑瘫儿童往往具有脑瘫的典型临床体征，明显增加了康复的难度。因此，0-1岁的筛查对早期发现、早期干预脑瘫儿童至关重要，故北京市初筛的重点是筛查运动发育落后的婴幼儿，以进行早期干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据不同月龄小儿的运动情况进行初筛，筛查阳性者转介至辖区妇幼保健机构。
1.初筛对象
0-3岁常住儿童。
2.初筛方法
0-1岁：采用北京妇幼保健院编制的“0-1岁婴幼儿运动发育落后筛查方法”。原则上每隔3个月筛查1次，共筛查3次。如：2月、5月、8月或3月、6月、9月。
1岁以上儿童：预警征象或DDST筛查。按北京市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要求进行。
    3.转介指标
0-1岁阶段：相应筛查年龄段任何一个项目阳性，一月内复查仍为阳性者，提示有运动发育落后的可能，需转诊。
1岁以上儿童：预警征象或DDST筛查阳性的儿童。
（二）复筛
区级妇幼保健院对辖区内转诊儿童进行复筛。
1.复筛工具：标准化发育诊断量表（Gesell发展诊断量表）。
2.复筛方法
（1）首诊检查：询问病史，填写儿童发育迟缓干预病历首页，进行儿童运动发育情况评估。
（2）Gesell发展诊断量表：操作人员需严格按照操作指导语对4月以上儿童施测。
根据以上检查结果综合评价儿童发育状况及运动发育落后的性质，并给予相应的指导。
3.转介指标
（1）标准化发育量表诊断结果为轻、中、重、极重度，不能以养育方式原因来解释者。
（2）有明显神经运动异常体征者。
（3）有运动发育落后性疾病家族史，如：遗传性、代谢性疾病。转诊排除遗传性、代谢性疾病。
（4）需要进行残疾评定或康复评估者。
具有以上指标者应及时转诊至残疾诊断评估机构进行临床诊断，并转介至干预/康复机构进行干预或康复。
三、脑瘫评估
（一）评估机构
1.技术：掌握专业诊断标准及专业的诊断技术，熟练阅读影像学片、报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具备脑瘫粗大运动功能评估能力。
    2.设备：脑瘫粗大运动评估（GMFM）、脑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GMFCS），以及超声检查，X线检查等辅助设备。
    3.实验室检查：染色体、基因检查，血、尿代谢检查。
（二）脑瘫的评估诊断方法
询问病史，了解脑瘫的高危因素；结合临床神经系统检查、头部影像学（CT、MRI）检查、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脑瘫诊断和鉴别诊断；采用脑瘫粗大运动评估以及脑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进行运动障碍的评估和分级。
四、脑瘫（运动发育落后）早期干预
1.脑瘫的干预：根据儿童发育特点及需求，与日常生活相结合，采用运动疗法（PT）、作业疗法（OT）、理疗、感觉统合训练、必要的矫形器与辅助器具的使用等综合性康复措施开展早期干预。
2.运动发育落后：针对确诊为运动发育落后儿童及时进行干预，内容包括养育指导，家庭训练干预等。

附件5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0-6岁儿童智力残疾筛查实施细则

一、智力残疾筛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用“0-6岁儿童发育筛查法（DDST）”或“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进行儿童智力残疾初筛，阳性者转介至区妇幼保健院。
（一）初筛
1.筛查工具：DDST、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
2.筛查方法：按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要求，在相应筛查年龄段进行筛查。
3.转介指标：DDST筛查结果基本正常、可疑或异常，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阳性。
4.筛查环境要求：环境相对安静，仅放置测查桌子、椅子、测查床、小楼梯等，四壁勿做任何装饰，以免分散儿童注意力。
（二）复筛方法
1.首诊检查：询问病史，填写儿童发育迟缓干预病历首页，进行儿童运动发育情况评估。
2.Gesell发展诊断量表：操作人员需严格按照操作指导语对4月以上儿童施测。
根据以上检查结果综合评价儿童发育状况及运动发育落后的性质，并给予相应的指导。
3.转介指标
（1）标准化发育量表诊断结果为轻、中、重、极重度，不能以养育方式原因来解释者。
（2）需要进行残疾评定或康复评估者。
具有以上指标者应及时转诊至残疾诊断评估机构进行临床诊断，并转介至干预/康复机构进行干预或康复。
二、智力残疾评估
（一）评估机构
1.技术：掌握儿童发育进程，能够使用“盖塞尔（Gesell）发展诊断量表”和“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用于6月-6岁人群）”进行儿童智力残疾评估。
2.设备：“盖塞尔（Gesell）发展诊断量表”评估量表及测试工具，辅助设备包括适合测试用的桌椅、围栏或有围栏的床、小楼梯、进行大运动的场地。“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用于6月-6岁人群）”评估量表、手册及记录表。
（二）评估方法
采用“盖塞尔（Gesell）发展诊断量表”对儿童智力状况进行评估，处于边界值或检查不配合的儿童应结合“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评估结果确定智力残疾及其分级。1岁以内儿童除了已经确诊患有影响智能发展的疾病或综合征时，原则上不做智力残疾诊断。
三、智力残疾早期干预
对于智力残疾筛查阳性的儿童及家庭，针对筛查中发现的养育及发育问题进行残疾预防咨询指导。确诊为智力残疾的儿童及家庭，指导家庭进行病因学检查与诊断，选择适宜的医疗、康复服务，并根据残疾程度不同，指导家庭采用家庭康复与机构康复结合的形式，以改善儿童的认知水平。




















附件6
北京市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实施细则

一、孤独症定义
    孤独症是一种发育障碍性精神疾病，以社会交往、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及兴趣狭窄为主要临床表现，通常起病于3岁之前，是广泛性发育障碍中最具代表性的疾病。目前国际上将儿童孤独症，Asperger综合征和非典型孤独症统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ASD）。
二、孤独症筛查
（一）初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用“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及“0-6岁儿童发育筛查法（DDST）”进行孤独症初筛，筛查阳性者，或任何年龄阶段出现语言功能倒退、社交技能倒退的儿童，转介至区妇幼保健机构。
1.初筛工具：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表、0-6岁儿童发育筛查法（DDST）。
2.初筛方法：相应筛查年龄阶段任何一条预警征象筛查阳性，提示有发育偏异的可能。具体筛查时间按照原国家卫生部印发的“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执行。
3.转介指标
（1）儿童发育问题预警征象或DDST筛查阳性者。
（2）任何年龄阶段出现语言功能倒退、社交技能倒退。
（二）复筛
区妇幼保健院采用孤独症筛查量表进行复筛。复筛阳性者转介至孤独症诊断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1.复筛工具：孤独症筛查量表，包括修订版孤独症筛查量表（Modified-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M-CHAT）、孤独症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其中18-24月龄儿童首选修订版孤独症筛查量表（M-CHAT）进行筛查。
2.复筛方法
（1）修订版孤独症筛查量表（M-CHAT）：适用于18-24月龄儿童。量表中项目11、18、20、22回答“是”，其余项目回答“否”视为筛查不通过。若项目2、7、9、13、14、15中有两项或以上不通过，或者在全部项目中有三个项目或以上不通过者，视为存在孤独症或其他发育障碍的风险。
（2）孤独症行为量表（ABC）：适用于8个月-28岁的人群。总分大于等于53分提示存在可疑孤独样症状,大于等于67分明确存在孤独样症状。
3.转介指标
（1）修订版孤独症筛查量表筛查提示可疑或存在风险。
（2）孤独症行为量表提示可疑或明确存在孤独样症状。
通过复筛，区妇幼保健院需将具备转介指标的儿童转诊至孤独症诊断评估机构进行临床诊断、干预康复。
三、孤独症评估
（一）评估机构
1.技术：掌握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领域的知识、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特点以及心理测量工具的使用。
2.设备：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ale，ADOS）或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ADI-R）。
（二）评估方法
孤独症诊断主要通过病史询问、体格检查、标准化儿童孤独症评估或诊断量表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来完成。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儿童孤独症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四、孤独症早期干预
    孤独症儿童应尽早诊断并在发育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一般为6岁以前）对其进行长期系统的干预。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采用教育干预、行为矫正、药物治疗等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措施。教育干预遵循早期长程、科学系统、个体训练、家庭参与的原则，以改善症状，同时促进智力发展，培养生活自理和独立生活能力，教会孤独症患儿掌握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劳动技能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

附件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市级儿童残疾诊断评估机构名单

1、 儿童视力残疾诊断评估机构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 儿童听力残疾诊断评估机构
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3、 儿童肢体残疾（含脑瘫）诊断评估机构
    北京儿童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只限脑瘫）。
四、儿童智力残疾诊断评估机构
北京妇幼保健院、北京儿童医院。
5、 儿童孤独症诊断评估机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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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1
社区（乡镇）0-6岁儿童残疾初筛阳性个案登记表
机构名称                              登记时段
	编号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母亲姓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疑似残疾类型
	筛查日期
	转诊
（是 否）

	
	
	
	
	
	
	
	
	
	

	
	
	
	
	
	
	
	
	
	

	
	
	
	
	
	
	
	
	
	

	
	
	
	
	
	
	
	
	
	

	
	
	
	
	
	
	
	
	
	

	
	
	
	
	
	
	
	
	
	


填表说明：
    1. 该表用于记录0-6岁儿童残疾初筛阳性儿童的信息，由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填写。
2.“疑似残疾类型”包括疑似视力残疾、疑似听力残疾、疑似肢体残疾和疑似发育偏异。


附表8.2        
复筛机构0-6岁儿童残疾复筛个案登记表
机构名称                                    登记时段
	编号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初筛机构
	疑似残疾类型
	复筛日期
	复筛结果
	转诊
（是 否）

	
	
	
	
	
	
	
	
	
	
	

	
	
	
	
	
	
	
	
	
	
	

	
	
	
	
	
	
	
	
	
	
	

	
	
	
	
	
	
	
	
	
	
	

	
	
	
	
	
	
	
	
	
	
	

	
	
	
	
	
	
	
	
	
	
	

	
	
	
	
	
	
	
	
	
	
	

	
	
	
	
	
	
	
	
	
	
	


填表说明：
1. 该表用于记录0-6岁儿童残疾复筛儿童的信息，由复筛机构填写。
2. “疑似残疾类型”包括疑似视力残疾、疑似听力残疾、疑似肢体残疾和疑似发育偏异。
附表8.3
诊断评估机构0-6岁儿童残疾诊断评估结果登记表
机构名称                      登记时段
	编号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转诊单位
	疑似残疾类型
	诊断结果
	评估日期

	
	
	
	
	
	
	
	
	□正常
	

	
	
	
	
	
	
	
	
	□残疾，确诊残疾类型：
家长是否愿意康复：□是□否
	


	
	
	
	
	
	
	
	
	□正常
	

	
	
	
	
	
	
	
	
	□残疾，
家长是否愿意康复：□是□否
	


	
	
	
	
	
	
	
	
	□正常
	

	
	
	
	
	
	
	
	
	□残疾，
家长是否愿意康复：□是□否
	


	
	
	
	
	
	
	
	
	□正常
	

	
	
	
	
	
	
	
	
	□残疾，
家长是否愿意康复：□是□否
	


	
	
	
	
	
	
	
	
	□正常
	

	
	
	
	
	
	
	
	
	□残疾，
家长是否愿意康复：□是□否
	



填表说明：该表用于0-6岁儿童残疾诊断机构，登记转介的0-6岁疑似残疾儿童的诊断结果相关信息，并报送市妇幼保健机构。

附表8.4                    
0-6岁儿童残疾筛查工作统计表
	机构名称
	残疾类型
	应筛儿童数
	初筛儿童数
	初筛阳性
儿童数
	复筛
儿童数
	复筛阳性
儿童数
	诊断/评估
儿童数
	确诊残疾儿童数
	接受康复儿童数


	
	
	
	
	
	
	
	
	
	

	
	
	
	
	
	
	
	
	
	

	
	
	
	
	
	
	
	
	
	

	
	
	
	
	
	
	
	
	
	

	
	
	
	
	
	
	
	
	
	

	
	
	
	
	
	
	
	
	
	


    登记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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